
股票简称：华银电力    股票代码：600744      编号：临 2019-015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董事会 2019

年 4 月 10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，2019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

方式召开本年度第 4 次会议。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，董事任维、

刘光明、刘全成、李奕、冯丽霞、傅太平、易骆之、刘冬来、徐

永胜、周浩、罗建军共 11 人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之发行决议有效

期的议案 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，董事会同意

提请股东大会，对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6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

决议有效期进行修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原方案内容为：“（十）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

票决议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公司非

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之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之日起十二个

月内有效。”  

调整后内容为：“（十）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



票决议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公司非

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之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之日起十二个

月内有效。” 

除上述内容外，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其余内容未做

修改。 

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二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，现对 2016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、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

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修订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

授权有效期进行修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原授权有效期内容为：“9、上述授权有效期为公司 2017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

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之日起十二个月

内有效。” 

调整后授权有效期内容为：“9、上述授权有效期为公司 2018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

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之日起十二个

月内有效。” 

除上述内容外，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

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其余内容未做修改。 

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三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根据《关于规范做好党建工作总体要求进公司章程工作的通

知》（政组„2018‟68 号）等规定及公司住所变更，修改公司

章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四、关于聘免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

因工作需要，冯丽霞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，公司聘任

徐莉萍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经回避表决，同意 10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五、关于公司租赁关联方写字楼的议案 

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。 

经回避表决，同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六、关于召开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

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0日 


